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２０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８０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除息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７６６

，

４４８

，

９３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

元，共计派发股利人民币

１５３

，

２８９

，

７８７．００

元。

（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

元；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０

元。

（五）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日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

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

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

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

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二）除息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一）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二）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新钢路

邮编：

８３００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３８９０１６６

、

３８８１１８７

、

３８９０２６６

（传真）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简称：九芝堂 证券代码：

000989

公告编号：

2012-019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3

、会议开始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

30

4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锋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

10

名，代表股份

120637189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7605268

股的

40.54%

，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63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63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2063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063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779,

214.97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23,772,511.41

元

,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提

10%

的法定

公积金

12,377,251.14

元，加上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180,683,222.41

元，减去

2011

年依据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决议支付了普通股股利

119,042,107.20

元，

2011

年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共计

173,036,375.48

元。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97,605,268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00

元（含税），按公司年

末股本计算共计派送现金

119,042,107.2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53,994,268.28

元结转下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同意

12063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63718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代理）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廖青云律师、张超文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9

日

股票简称

:

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000639

编号

:2012-016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2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投资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2

年

4

月

17

日，公司已完成邹平西王玉米油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

关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邹平西王玉米油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3

、实收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4

、注册地址：邹平县韩店镇驻地西王中心路西段

5

、法定代表人：王勇

6

、经营范围：筹建加工销售玉米毛油、胚芽粕项目（筹建期为

6

个月，筹建期内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一般经营项目：无。

7

、经营期限：

2012

年

04

年

17

日至

2062

年

04

月

17

日

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9

、注册号：

371626200022802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邹平西王玉米油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４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月

５

月

７

日收到独立董事张长青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长青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

务，且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张长青先生辞职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长青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张长青先生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张长青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职，公司及董事会对张长青先在担任独立董事职务期间为

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４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暨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０３％

的股东孙益源先生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了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议案的临时提案。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收到持有公司股

１７．０３％

的股东孙益源先生书面提交的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临时提案》，提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如下的议案：

１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张长青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事宜，为此，推选朱宇晖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２

、《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人员由

１１

人增加至

１３

人，董事及独立董事各增加一人。 为此，拟

推选张建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推选朱德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孙益源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４３

，

１４６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１７．０３％

。 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

关规定，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故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新增的

１

、

２

提案作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十二项、十三项议案。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布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以下简称“原通知”）补充通知如下：

一、对原通知“（二）会议审议议案”中增加：

１２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朱宇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３

、《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张建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朱德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说明：

如本次股东大会中《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则第

１３

项议案《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不予审议；

选举朱宇晖、朱德林为公司独立董事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独立董事侯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

第

１２

项及第

１３

项议案获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对原通知“授权委托书”进行了修订，详见附件（一）。

三、临时提案的议案内容及候选董事、独立董事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二）。

四、除上述修订外，原通知中的其他所有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

６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７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８

审议

《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

修改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１２－１

选举朱宇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１３

审议

《

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１３－１

选举张建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

１３－２

选举朱德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１－

议案

１１

，请在“同意”栏内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

填上“

√

”或“

Ｏ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或“

Ｏ

”。

３

、请在议案

１２

、议案

１３

中，直接填写同意票数。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１

《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张长青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事宜，为此，推选朱宇晖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提案人：孙益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宇晖女士：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南京医药建筑设计研究院

主管会计、江苏仪征化纤南京东建期货公司会计主管，现任南京永辉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宇晖

女士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朱宇晖女士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附件（二）

－２

《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人员由

１１

人增加至

１３

人，董事及独立董事各增加一人。 为此，拟

推选张建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推选朱德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提案人：孙益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附：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建平女士：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ＭＢＡ

，工程师职称，历任江苏省通

州市东社镇党委副书记，通州市十总镇党委副书记，通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现任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泰富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平女

士为本公司董事长、第一大股东孙益源先生的妻子。 张建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德林先生：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南通供电局副局

长、局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退休。 朱德林先生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朱德林先生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

要求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中国西电

股票代码：

601179

信息披露义务人：

GE Smallworld (Singapore) Pte Ltd.

住所：

240 Tanjong Pagar Road

#12-00, GE Tower

Singapore 088540

通讯地址：

240 Tanjong Pagar Road

#12-00, GE Tower

Singapore 088540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中国西电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国西电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通用电气公司和中国西电签署的《非公开发行协议》进行。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完成需要满足《非公开发行协议》所述交易的惯常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包括，但不

限于：（

i

）中国西电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

ii

）相关政府批准，包括（

a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b

）商务部批准，

和（

c

）中国证监会核准和（

d

）其他政府监管机关批准（如需）；（

iii

）确认中国西电满足相关知识产权、合规和

环境方面相关标准；（

iv

）满足信息义务披露人和中国西电的合资合同下的交割条件；和（

v

）通用电气公司和

中国西电的商业协议持续有效。

七、本次取得中国西电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指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认购中国西电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中国西电股份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认购方 指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中国西电

／

上市公司 指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协议 指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通用电气公司和中国西电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签署的

《

非公开发行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GE Smallworld (Singapore) Pte Ltd.

注册地址：

240 Tanjong Pagar Road

#12-00, GE Tower

Singapore 088540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22

日

执行董事：

Yeo Chee Hwee Henry

注册资本：

GE Smallworld (Singapore) Pte Ltd.

的注册资本为

3,750,000

新加坡元，包括

250,000

新加坡

元普通股和

3,500,000

新加坡元优先股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资产约为

7,170

亿美元，总

负债约为

5,990

亿美元，净资产约为

1,180

亿美元

注册号码：

199606115E

企业类型和经济性质：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经营软件开发和其他程序设计活动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199606115E

通讯地址：

240 Tanjong Pagar Road

#12-00, GE Tower

Singapore 088540

联系方式： 电话

: +65 6220 7022

传真

: +65 6225 6734

主要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接股东是

GE Smallworld Asia Holdings Limited

，持有其

100%

股份，

其最终股东是通用电气公司。 以下的股权结构图展示了信息义务披露人的直接和间接股东：

信息义务披露人的最终股东是通用电气公司，是一家住所为美国纽约的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是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其股票代码为

"GE"

。 通用电气公司总部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

Fairfield

）。

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于

1892

年，是世界上最大并且拥有最多样化技术和金融服务的公司之一。通用电气公司

产品和服务分布于从飞机发动机、发电机、水处理和家用电器到医疗造影、商业和消费者融资和工业产品的

不同领域，服务于超过

100

个国家的消费者并且在全球雇佣约

301,000

员工。 通用电气公司在

2011

财年的

合并收入是

1,473

亿美元，合并利润是

141

亿

5100

万美元。

GE Smallworld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和

GE Smallworld Asia Holdings Limited

注册于英国， 并且为

通用电气公司全资所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和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住所

Ｙｅｏ Ｃｈｅｅ Ｈｗｅｅ Ｈｅｎｒｙ

男 董事 新加坡公民 新加坡

Ｓｕｒｅｓｈ Ｓａｎｋａｒ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男 董事 新加坡永久居民 印度

Ｙｅｗ Ｗｅｉ Ｎａｎ

男 销售董事 马来西亚公民 新加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如下：

无。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认购中国西电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对中国西电进行战略投资。 本次非公开

发行是通用电气公司和中国西电为结成战略联盟而进行的数个交易之一。 通用电气公司和中国西电拟在

一、二次设备以及市场销售等方面展开战略合作。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中国西电股份权益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中国西电任何股份。

本次股份认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中国西电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股份，占中国西电在充分稀释

的基础上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

１５％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用电气公司与中国西电签署了《非公开发行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一） 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股份，占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国西电在充分稀释的基础上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

１５％

。

（二） 每股认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每股人民币

４．４０

元，该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较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３．８９

元

／

股，溢价

１３．０８％

。

（三） 支付条件

《非公开发行协议》项下的付款和权益变动完成需要满足惯常的先决条件。 这些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

于：（

ｉ

）中国西电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

ｉｉ

）相关政府批准，包括（

ａ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ｂ

）商务部批准，（

ｃ

）

中国证监会核准；和（

ｄ

）其他政府监管机关批准（如需）；（

ｉｉｉ

）确认中国西电已满足相关知识产权、合规和环

境方面相关标准；（

ｉｖ

）满足信息义务披露人和中国西电的合资合同下的交割条件；和（

ｖ

）通用电气公司和中

国西电的商业协议有效。

（四） 支付方式

认购价款将以现金支付。

（五） 有关股份转让的限制或承诺

除了法定三年锁定期之外， 通用电气公司和信息义务披露人承诺总体上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交割日后

１２０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中国西电股份。 信息义务披露人转让其持有的中国西电的股份总体上受限于中

国西电的独家谈判购买权。

１２０

个月的锁定期和独家谈判购买权都受限于有限的例外情况。

三、标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中国西电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及核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中国西电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中国西电股东大会的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批准以及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以及有关上市公司的其他计划

通用电气公司或其关联人将通过和中国西电建立合资公司和达成商业安排的方式进行战略合作。对于

这些交易的描述，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的中国西电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相关章节的描述。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中国西电股份

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通用电气间接持有

Ｐｒｏｌｅｃ－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 ｄｅ Ｒ．Ｌ． ｄｅ． Ｃ．Ｖ．

（“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的

４９．９９％

的少数股

东权益。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是通用电气和

Ｘｉｇｎｕｘ

，

Ｓ．Ａ． ｄｅ Ｃ．Ｖ．

的全资子公司

Ｐｒｏｌｅｃ

，

Ｓ．Ａ． ｄｅ Ｃ．Ｖ．

，（合称

“

Ｘｉｇｎｕｘ

”）于墨西哥成立的合资公司。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生产变压器和相关产品。 同时，通用电气持有一家美国

特拉华州公司

ＧＥ－Ｐｒｏｌｅ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

Ｉｎｃ．

（“

Ｐｒｏｌｅｃ－ＵＳ

”，和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合称为“

Ｐｒｏｌｅｃ

”）

５０％

的股权。

Ｘｉｇｎｕｓ

持有

Ｐｒｏｌｅｃ－ＵＳ

剩余

５０％

的股权。 通用电气在其和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的协议中有为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主要

在北美但也在世界其他地区）经销变压器和相关产品的义务。 在完成《非公开发行协议》项下的股份发行且

《商业协议》生效后，通用电气在

Ｐｒｏｌｅｃ Ｍｅｘｉｃｏ

中的所有权和其在经销协议下的义务可能潜在地被视为构

成和中国西电的竞争。 根据《商业协议》的约定，通用电气已经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尽商业上的合理努力尝试

解决该等问题。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

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相关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授权代表：

＿＿＿＿＿＿＿＿＿＿＿＿＿＿＿＿＿

Ｃｈｒｉｓ Ｂａｒｂｕｔｏ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文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非公开发行协议》。

二、备查地点

上列备查文件的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中国西电（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

７

号

Ａ

座）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查阅。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

股票简称 中国西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新加坡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零

持股比例

：

零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

变动比例

：

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注

：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中国西电股东大会批准

，

国务院国资委

、

商务部和其他监管机构的

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Ｇ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授权代表：

＿＿＿＿＿＿＿＿＿＿＿＿＿＿＿＿＿

Ｃｈｒｉｓ Ｂａｒｂｕｔｏ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2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2012-010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季度内部

控制规范建设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一季度，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实施进展工作情况如下：

1

、公司确定了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价标准，据此梳理出公司及各子公司经营活动中的内部控制缺陷，并对

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分析和分类，确定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方案。

2

、公司及各子公司根据内部控制缺陷清单和已确定的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方案实施整改。

3

、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组对内部控制制度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有效性测试，并已形成内部控制缺陷

整改报告。

4

、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组对上年度内部控制设计阶段形成的底稿、文档等进行了整理，形成整套内控手

册和记录风险点及关键控制活动等内控建设成果的体系文件。

5

、为更好地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规定内部控制评价的原则、

内容、程序、方法和报告形式等，明确相关机构或岗位的职责权限，落实责任制。 并进一步拟定了内部控制评

价计划（总体方案），确定评价工作的机构和人员、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评价的程序、方法和时间安排等，评价

计划已经内部控制规范领导小组批准。

2012

年一季度公司内控规范建设工作进展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

2012-009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济南华强广场项目

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我公司重要的自建电子专业市场项目

--

济南华强广场的开发需要， 开发建设该项目的济南华强

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南华强

"

）拟向金融机构融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我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

华强广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场控股

"

）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广场控股董事会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由于济南华强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

，有关担保已经广场控股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济南华强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62

号铁院大厦西侧

2

楼

法定代表人：牛自波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有房产、柜台出租（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广场控股拥有济南华强

100%

权益，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拥有广场控股

70%

权益。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济南华强资产总额

141,633

万元，负债总额

138,905

万元，净资产

2,728

万元，

2011

年营业收入

240

万元，净利润

-1,679

万元。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济南华强资产总额

144,459

万元，负

债总额

142,208

万元，净资产

2,251

万元，

2012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767

万元（未经审计）。

该公司担保、抵押、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

该公司与招行深圳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房地产开发贷款）用于济南华强广场

项目的开发建设，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8

亿元，贷款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同时

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签订抵押合同，以位于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北侧的土地作为抵押物。并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签订抵押合同，以

"

济南华强广场项目在建工程

1-3

层

"

作为抵押物。 截止目前，济南华强从该行获得的

贷款总计为

1.6

亿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济南华强拟向金融机构融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期限

2

年。广场控股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融资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合同项下济南华强全部义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2

年止。

四、 董事会意见

广场控股为济南华强有关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保证济南华强正常的资金需求、加快其开发工作。济南华

强广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预期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广场控股系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

等相关规定。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5

月

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

0

元，占公司

2011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资产的比重为

0%

。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9: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7

日

-2012

年

5

月

8

日，其中：

（

1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15

：

00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12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55

人，代表股份股

221,092,67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35%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18,865,3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26.08 %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27,3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0.27%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公司的监管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一）审议《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7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9%

；反对票

86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39%

；弃权票

5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

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6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8%

；反对票

87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39%

；弃权票

5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听取《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7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9%

；反对票

86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39%

；弃权票

5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通过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6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8%

；反对票

880,9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40%%

；弃权票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74,9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8%

；反对票

899,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41%

；弃权票

18,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1%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1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195,041,495.15

元，加上

本年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转入

13,529,771.34

元，

2011

年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81,511,723.81

元。

公司

2011

年度拟不分配股利，不转增股本。

（六）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6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8%

；反对票

887,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40%

；弃权票

3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七）审议《关于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51,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6.35%

；反对票

847,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8%

；弃权票

3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47%

。

通过了《关于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办理公司系

统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在其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贷款不超过

50

亿元人

民币。

（八）审议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1

关于

2012

年度吉林能交总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41,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6.19%

；反对票

84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0%

；弃权票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71%

。

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吉林能交总所持股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公司的第一

大股东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合同》，合同金额

300

万元。

8.2

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41,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6.19%

；反对票

84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0%

；弃权票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71%

。

通过了《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

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供热，

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100

万元；同意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

公司供热，

2012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808

万元；同意公司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供热，

2012

年预计交

易金额不超过

3,300

万元。

8.3

关于公司接受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提供日常综合服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40,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6.18%

；反对票

843,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1%

；弃权票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71%

。

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白山鸿成实业、通化能源实业提供日常综合服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浑江发

电公司与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594

万元的《综合服务协议》；同意公司下属二道江发电公司与通

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442

万元的《综合服务协议》。

8.4

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代表股份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代表股份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204,9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60%

；反对票

84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38%

；弃权票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松

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预计

2012

年销售额为

15,000

万元。

8.5

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47,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6.28%

；反对票

843,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1%

；弃权票

3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61%

。

通过了《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

业有限公司采购原煤，预计

2012

年采购金额不超过

14

亿元。

8.6

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采购燃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41,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6.19%

；反对票

84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0%

；弃权票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71%

。

通过了《关于受白山热电、通化热电委托采购燃料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燃料分公司

2012

年

1-3

月代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燃料，受托采购金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同意公司下属燃料分公司

2012

年

1-3

月份代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燃料，受托采购金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 同意从

2012

年

4

月起，由白山

热电、通化热电与供煤方直接签订采购协议。

（九）审议《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公司关联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6,429,619

股。

同意票

5,521,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85.88%

；反对票

847,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3.18%

；弃权票

60,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94%

。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代表股份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代表股份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6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8%

；反对票

857,2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39%

；弃权票

6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3%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同意修订第二章第十三条，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

生产、

销售脱硫剂、脱硫石膏、节能产品、脱硝催化剂；粉煤灰综合利用开发（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

（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一）审议《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代表股份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代表股份

221,092,673

股。

同意票

220,196,34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59%

；反对票

842,3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数

0.38%

；弃权票

5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2%

。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续聘后的审计费用为

85

万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蒋红毅、彭亚峰

3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